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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8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5086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以及通辽市青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
减少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1.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投能源”）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内蒙古青格洱”）收到股东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煤集团”）《关
于减少注册资本的函》（霍煤函〔2025〕17号），霍煤集团根据与电投能源签订的《通辽市外送100万千瓦风
电基地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项目合资协议》”）和《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
减少注册资本事宜的约定，提出按内蒙古青格洱实际发生的项目总投资额的20%确定内蒙古青格洱注册
资本金额度，因此减少内蒙古青格洱以及通辽市青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辽青格洱”）注册资
本。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及通辽市青
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议案》。3.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霍煤集团为间接持有电投
能源5%以上股份的关联法人，本次减资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伟光、田钧、李岗、于海涛、胡春艳回避
表决。该项关联交易议案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发表了审核意见。4.该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共同减资方）介绍情况1.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基本信息① 名称: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② 住所:内蒙古霍林郭勒市珠斯花大街中段③ 注册地:内蒙古霍林郭勒市珠斯花大街中段④ 法定代表人:于会涛⑤ 注册资本:350,000万元⑥ 主营业务:经营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投资形成的经营项目，国有股股权收益、项目开发、投资，受托
进行国有资产管理、兼并、转让、租赁及产权交易，铝，铜，硅，碳素及相关产品销售，机电设备租赁，工程管
理服务，农作物种植，机电产品（汽车除外）制造，修理；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仓储（危险品除外）⑦ 股东:通辽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⑧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⑨ 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序号

1

2

3

4

年份

2022

2023

2024

2025 年 10 月
份

总资产

71.64

77.72

84.99

100.38

总负债

31.38

29.22

27.18

31.63

净资产

40.26

48.50

57.81

68.75

主营业务收入

32.33

21.28

17.62

18.18

净利润

5.11

6.60

10.15

11.01

2.历史沿革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是霍林河矿务局，1999年12月进行公司化改造，更名为“内

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时设立“通辽市霍煤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7月通辽市霍煤集团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将企业名称变更为“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即现在的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3.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公司与间接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内蒙古霍林
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煤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1.基本信息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企业类型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股东情况

实际控制人

经营范围

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91150591MA7LAHAJ94

王刚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万人民币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沟街交汇处清沟大街1号504室

2022-03-24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1%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9%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
验；热力生产和供应；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发
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通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内蒙古青格洱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及2025年8月（未经审计）财
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60,854.18

0

60,854.18

2024年度

0

7.97

2025年8月31日

112,044.87

0.0052

112,044.86

2025年1-8月

0

7,893.62

截至2025年8月31日，内蒙古青格洱公司债权方面无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应
收股利2,152.07万元；债务方面应交税费0.0052万元，除此之外无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应付票据、短期借
款、长期借款、应付职工薪酬。

失信执行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2.基本信息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企业类型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股东情况

实际控制人

经营范围

通辽市青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

91150591MA0QHBB46U

王刚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0,780.8万人民币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河大街交汇处

2019年9月30日

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100%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电力线路、风电供热和其他新能源
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生产经营及设备检修、技术服务；电能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通辽青格洱2024年度（经审计）及2025年8月（未经审计）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485,874.84

415,887.88

69,986.96

2024年度

44,747.47

8,298.61

2025年8月31日

458,655.36

389,346.65

69,308.71

2025年1-8月

31,792.26

6,935.15

截至 2025年 8月 31日，通辽青格洱资产方面货币资金 4,230.88万元，应收账款 1,914.47万元，存货883.03万元，待抵扣进项税41,227.44万元，固定资产401,370.44万元，无形资产8,614.18万元；债务方面应
付账款 14,833.53万元，其他应付款 6,478.08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03.71万元，长期借款 365,963.82万元。

失信执行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根据《项目合作协议》以及内蒙古青格洱《公司章程》相关约定执行，并且有明确的减资基准

日，即2025年8月31日。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减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减资后，内蒙古青格洱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1.交易依据及内容
依据《项目合作协议》第三条第一款“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项目投资总额的20%”以及《通辽市青格洱

新能源有限公司100万千瓦风电外送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报告》（湘能卓信专审字〔2024〕第1906号），该
项目总投资额为494,277.51万元。决算报告已经《关于内蒙古公司乌兰察布首批就地消纳工程、青格洱外
送项目竣工结算和竣工财务决算的审计意见》同意。

内蒙古青格洱《公司章程》以及《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如果项目在投产运营后的五年内，合资公司实
收资本在项目总投资额的20%以上，则办理减资程序，将公司实收资本至多减至总投资额的20%”。霍煤
集团表示其2025年8月29日注资的49,097.0625万元为其缴纳的最终资本金总额，多余部分资本金即初始
缴纳资本金 1,000万元需退还。结合项目实际投资和各股东方出资情况，将内蒙古青格洱公司资本金由120,000万元减少至100,198.086735万元，占项目实际总投资20.27%，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约定，减资后
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通辽青格洱投资决策时确定资本金为总投资的20%，根据决算报告注册资本应为98,855.502265万元。2.减资方案

内蒙古青格洱各股东按认缴持股比例减少注册资本，不涉及股权结构调整。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认缴出资额

61,200

58,800

120,000

已实缴出资额

61,097.515304

50,097.0625

111,194.577804

减资后（实缴与认缴一致）金
额

51,101.024235

49,097.0625

100,198.086735

返还金额

9,996.491069

1,000

10,996.491069

通辽青格洱实收资本为109,877.8625万元，按项目实际投资20%确定注册资本为98,855.502265万元，
需减资11,022.360235万元。

内蒙古青格洱资本金返还方式：内蒙古青格洱减资登记完成后三个月内将注册资本返还至各股东指
定账户。减资资金来源于内蒙古青格洱全资子公司通辽青格洱。3.减资的时间安排及基准日

内蒙古青格洱本次减资以霍煤集团公司注入注册资本当月末为减资基准日，即2025年8月31日。内
蒙古青格洱股东会审议通过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后10日内通知债权人，30日内发布公示，待公示期满45天
后履行产权登记及工商变更登记程序。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七、减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优化资本结构、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合理调整内蒙古青格洱以及通辽青格洱注册资本，使资本结构

与经营实际相符，释放冗余资本。
内蒙古青格洱全体股东按照各自的认缴出资比例对内蒙古青格洱进行减资，内蒙古青格洱注册资本

由120,000万元减少至100,198.086735万元。减资前后各股东对内蒙古青格洱的持股比例不变，电投能源
仍为控股股东，持有51%的股权，不会导致电投能源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电投能源对内蒙古青格洱的未来规划，不存在新的投资风险，内蒙古
青格洱减资对价支付资金来源于全资子公司返还注册资本，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

八、2025年年初至2025年10月末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10月末，本公司与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累计发生关联交易8.88亿元，

主要交易内容为购买阳极碳块及油料等。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为优化资本结构、提升资本使用效率，拟合理调整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及通辽市青格

洱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使资本结构与经营实际相符，释放冗余资本。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全体股东按照各自的认缴出资比例对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减资，内蒙古青格洱新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120000万元减少至100198.086735万元。减资前后各股东对内蒙古青格洱
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变，电投能源仍为控股股东，持有51%的股权，不会导致电投能源合并
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我们认为，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电投能源对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未来规
划，不存在新的投资风险，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减资对价支付资金来源于全资子公司返还注
册资本，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十、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附件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项目

该 次 减 资
关联交易

交易类型

与关联法人的关
联交易

计算指标分
子

1.98

金额
（亿元）

1.98

计算指标分
母

上 市 公 司
2024 年经审
计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

权益

金额
（亿元）

346.03

占比（%）

0.57%

是 否 需
披露

是

是 否 需
股 东 大
会审议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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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扎哈淖尔煤业公司股东煤田地质局

472勘探队无偿划转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电投能源”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扎哈淖尔煤业公司股东煤田地质局472勘探队无偿划转股权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概述
（一）电投能源控股98%的子公司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简称“扎哈淖尔煤业公司”）的股东

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472勘探队（简称“煤田地质局472勘探队”），将其持有扎哈淖尔煤业公司的2%
股权，无偿划转至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四七二有限公司（简称“煤炭地勘四七二公司”）。

（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扎哈淖尔煤业公司股东煤田地质局472勘探队无
偿划转股权的议案》。

（三）该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基本情况
（一）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1．法定代表人：刘敬玉2．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3．成立日期：2011年4月12日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500573283810R5．股东：电投能源持股98%，煤田地质局472勘探队持股2%。6．主营业务：煤炭生产和销售。7．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扎鲁特旗扎哈
淖尔煤业有限
公司

817,793.48 708,647.44 527,705.65 182,704.44 154,375.85

（二）股权划转背景1．煤田地质局472勘探队为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所属事业单位法人。根据自治区事业单位改革
有关要求，煤田地质局472勘探队将其持有的扎哈淖尔煤业公司2%股权（对应资本金2000万元）无偿划转
至煤炭地勘四七二公司。煤炭地勘四七二公司是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由内蒙古自
治区国资委所属）。上述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属国资委及自然资源厅间的股
权无偿划转行为。2．划出方：煤田地质局472勘探队3．划入方：煤炭地勘四七二公司4．划转标的：扎哈淖尔煤业公司2%股权（对应资本金2000万元）5．交易方式：无偿划转6．协议签署情况：划出方与划入方签订《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472勘探队相关事业资产无偿划转
协议书》。

（三）股权结构（划转前后对比）1．股权划转前标的公司股东构成
扎哈淖尔煤业公司股东为：电投能源持股98%，煤田地质局472勘探队持股2%。2．股权划转后标的公司股东构成
扎哈淖尔煤业公司股东为：电投能源持股98%，煤炭地勘四七二公司持股2%。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划转为煤田地质局472勘探队将其持有的扎哈淖尔煤业公司2%股权（对应资本金2000万元）无

偿划转至煤炭地勘四七二公司，对电投能源合并报表层面不会产生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四、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002128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5085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受托管理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

等公司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电投能源”或“公司”、“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继续受托管理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等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为了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充分整合资源、发挥规模效应，2023年，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公司”）、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东能源”）等委托方与公司
签署了《托管协议》（2023-2025）。鉴于原《托管协议》三年期将满，相关委托方继续实施委托管理，2026年
各相关方签订《托管协议》。目前本协议尚未签订。经测算，2025年度受托方电投能源向委托各方预计共
计收取托管费（不含税）人民币2.78亿元。2026年度受托方电投能源向委托各方共计收取托管费暂按此额
度预计，托管期内年度实际托管费金额按确定的托管费取费原则（各方年度经审计数据）确定。

（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王伟光、田钧、
李岗、于海涛、胡春艳回避表决。

该项关联交易议案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发表了审核意见。
（三）本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1.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① 名称: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②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32号③ 法定代表人:王伟光④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⑤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煤炭开采；公共铁路运输；天然水收集与

分配；水产养殖；房地产开发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港口经营；热力
生产和供应；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煤炭洗选；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合成纤维制造；装卸搬运；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保护监测；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业务
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招投标代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广告设
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通用设备修理；再生资源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土石
方工程施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石灰和石膏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⑥ 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⑦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⑧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亿元
序号

1

年份

2025 年 10 月
份

总资产

673.52

总负债

456.25

净资产

217.27

主营业务收入

137.96

净利润

20.92

2.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① 名称: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②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河大街交汇处③ 法定代表人:王伟光④ 注册资本:330000万元人民币⑤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煤炭开采；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公共铁路运输；天然水收集与
分配；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水产养殖；自来水生产与供应；餐饮服务；住宿服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
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热力生产和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再生资源销售；煤炭洗选；常用有
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水资源管理；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铁路运输辅助活动；装卸搬运；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
租赁；煤炭及制品销售；环保咨询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
许可的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工程管理服务；餐饮管理；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
布；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⑥ 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5%，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5%。⑦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⑧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亿元
序号

1

年份

2025年10月份

总资产

857.68

总负债

408.38

净资产

449.31

主营业务收入

289.85

净利润

59.78

（二）履约能力
根据该关联人发展状况和近期主要财务数据分析，关联方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委托方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公司”）、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蒙东能源”）分别将其经营性资产的经营权和其投资所形成的股权（蒙东能源公司持有电投能
源的股权除外)委托给受托方电投能源管理。并与电投能源签订《托管协议》，明确托管期间各方主要权利
和义务，向电投能源支付托管费。

四、托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订主体：
委托方：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公司”）、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蒙东能源公司”）。
受托方：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投能源公司”）。
（二）托管标的：委托方分别将其经营性资产的经营权和其投资所形成的股权（蒙东能源公司持有电投

能源的股权除外)委托给受托方管理。
（三）托管期间：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四）托管费计取原则与方法1.托管费计取原则
一是合规性原则，符合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和上市公司监管要求。
二是受益性原则，遵循谁为受益主体谁承担原则。
三是可操作性原则，有明确具体的费用计取和结算方法。2.延续资产分摊基础，细化部门费用按产业资产分摊的方法
（1）明确归属于各主体承担的管理费用，由各主体直接承担。
（2）剔除各主体直接承担管理费用后，确定待分摊管理费用金额。以实际服务受益方承担费用为原

则，拆解各部门人工成本，以服务于单一产业、全产业将部门区分为专业部门和综合服务部门，以上一年度
经审计的人工成本及（产业）资产总额占比在内蒙古公司、蒙东能源和电投能源内分摊。

（3）剔除前述（1）和（2）管理费用后，确定待分摊的其他费用，内蒙古公司、蒙东能源和电投能源按照上
一年度经审计资产权重占比（即全产业）分摊其他费用。

结算原则：托管费用按年结算，支付方式为年度结束后的30日内支付预计总费用的80%，其余部分在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补齐。2023年和2024年发生待分摊管理费用（不含税）分别为38,270.55万元、41,302.30万元，其中受托方分
别向委托各方共计收取托管费（不含税）人民币27,437.40万元、28,990.11万元。经测算，2025年度受托方
向委托各方预计共计收取托管费（不含税）人民币2.78亿元。2026年度受托方向委托各方共计收取托管费
暂按此额度预计，托管期内年度实际托管费金额按确定的托管费取费原则（各方年度经审计数据）确定。3.特殊安排

如托管期间电投能源与白音华煤电完成资产重组，则以白音华煤电财务报表并入电投能源的日期为
基准日，加权计算白音华煤电在内蒙古公司资产总额中的占比。

（五）托管期间各方主要权利和义务1.委托方的权利义务：享有被托管标的之所有权及最终处置权；承担对被托管标的之经营风险、享有
托管期间被托管标的之收益权；尽到最大的配合义务支持、配合受托方依照本协议对被托管标的行使管理
权和经营权；享有对被托管标的经营管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有权了解被托管标的之实际生产经营状况、
财务状况等；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支付托管费。2.受托方的权利义务：有权依本协议约定权限，对被托管标的切实行使管理权；有权依本协议约定收
取托管费；不得利用托管地位损害委托方利益；不承担对被托管标的之投资风险，不享有托管期间被托管
标的之收益权；未经委托方书面同意，不得对被托管标的技术状态进行重大变更，不得对被托管标的设置
他项权利；未经委托方书面同意，受托方不得对被托管标的转委托和处置；未经委托方和被托管标的投资
者同意，受托方不得改组、改制被托管标的，不得转让被托管标的及转移被托管标的及其经营业务，不得以
被托管标的名义对外担保，或者以被托管标的对外担保。

（六）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经各方依
《公司法》及各方内部决策程序分别获得各自权力机构的合法批准之日起生效。目前本协议尚未签订。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托管交易均有明确的取费定价原则，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况。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此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安排。
七、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一）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充分整合资源、发挥规模效应。
（二）托管协议有明确的权利、义务约定和托管费的计取和支付原则。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其交易

性质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八、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2025年初至2025年10月31日与前述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未经审计）
关联交易类别

购买商品、接收劳务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受托管理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接受劳务

承租

受托管理

小计

关联人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小计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小计

交易金额（不含税、万元）

33369.05

6506.29

7899.45

47774.79

11362.77

121467.90

3057.12

4084.98

139972.77

187747.56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为了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充分整合资源、发挥规模效应，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内蒙古公司”）、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东能源”）等委托方与电投能源拟签署《托管
协议》。托管标的为委托方经营性资产的经营权和其投资所形成的股权（蒙东能源公司持有电投能源的股
权除外)委托给受托方管理。托管期间为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托管费用按年结算，
支付方式为年度结束后的30日内支付预计总费用的80%，其余部分在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补齐。托管费
用具有明确的托管费计取原则和方法。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充分整合资源、发挥规模效应，托管协议有明确的
权利、义务约定和托管费的计取和支付原则。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其交易性质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
性。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
决。

十、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项目

该次交易

交易类型

与关联法
人的关联
交易

计 算
指 标
分子

交 易
金额

金额

2025 年度受托方向委托各
方预计共计收取托管费（不
含税）人民币 2.78 亿元。
2026 年度受托方向委托各
方共计收取托管费暂按此
额度预计，托管期内年度实
际托管费金额按确定的托
管费取费原则（各方年度经
审计数据）确定

计 算 指
标分母

上 市 公
司 2024
年 经 审
计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权益

金额

346.03 亿
元

占比（%）

0.8%

是 否 需
披露

是

是否需股东大
会审议

否

证券代码：002128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5082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1.2025年3月25日，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情况的议案》。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2,033,385.49万元（不含税），详见《关于公司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公告》。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4月15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2.2025年12月1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王伟光、田钧、李岗、于海涛、胡春艳回避表决。该议案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并发表了审核意见。

（二）调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决定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增补金额133,216.49万元，增加的主要内容是煤炭

销售增加、材料采购与接受劳务增加等；预计核减金额 144,998.83万元，核减的主要内容是受市场价格波
动，减少氧化铝、阳极碳块等原材料采购与铝锭销售交易金额、减少生产材料采购等，本次共计调整金额-
11,782.34万元（不含税）。具体调整明细见附件：

单位：不含税、万元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 联 交
易 定 价
原则（详
见后文）

2025 年度原
预计金额

本 次 调 整
额度

调整后预计
额度

截 止 2025
年 10 月 末
已发生金额

2024 年实际
发生额

购 买 商
品 、接 受

劳务

销 售 商
品 、提 供

劳务

出租

承租

合计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子公司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

小计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子公司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

小计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子公司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

小计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子公司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

小计

氧 化 铝 、
煅 后 焦 、
氟 化 铝 、
阳 极 炭
块 、设 备
及备品备
件 、办 公
用 品 、低
值 易 耗
品 、工 程
物 资 等 ；
加 ，监 理
服 务 、培
训 服 务 、
运 行 服
务 、检 修
服 务 、IT
服 务 、网
络 服 务 、
总承包等

设备及备
品 备 件 、
低值易耗
品 等 ；运
行 服 务 、
检 修 服
务 、IT 服
务 、网 络
服 务 、培
训服务等

阳 极 炭
块 、油 料
等 ；委 托
加工服务

等

一一

煤 炭 、铝
产 品 、其
他商品及
材 料 等 ；
电解运营
服 务 、委
托 服 务 、
培训服务

等

运 行 服
务 、检 修
服 务 、电
力 服 务 、
培 训 服
务 、招 标
代理等

、废 旧 物
资 出 售 、
代理招标
服务等

一一

车辆出租

破碎站出
租

土地出租

一一

车辆租赁

土地及车
辆租赁

一一

一一

一一

市 场 原
则

市 场 原
则

市 场 原
则

一一

市 场 原
则

市 场 原
则

市 场 原
则

一一

市 场 原
则

市 场 原
则

市 场 原
则

一一

市 场 原
则

市 场 原
则

一一

一一

一一

1,103,910.05

28,618.69

104,552.40

1,237,081.14

591,824.22

194,419.85

4,247.79

790,491.86

199.00

0.00

93.72

292.72

640.44

4,879.33

0.00

5,519.77

2,033,385.49

-76,597.41

5,801.60

-4,848.76

-75,644.57

58,748.76

5,013.86

0.00

63,762.62

1.83

5.84

-5.00

2.67

0.44

96.50

0.00

96.94

-11,782.34

1,027,
312.64

34,420.29

99,703.64

1,161,
436.57

650,572.98

199,433.71

4,247.79

854,254.48

200.83

5.84

88.72

295.39

640.88

4,975.83

0.00

5,616.71

2,021,
603.15

663,364.55

11,362.77

85,190.18

759,917.50

404,671.80

121,467.90

3,607.87

529,747.57

135.02

0.00

0.00

135.02

0.00

3,057.12

0.00

3,057.12

1,292,
857.21

785,348.36

28,287.64

5,539.00

819,175.00

574,740.48

167,748.83

85.07

742,574.38

136.26

0.99

93.49

230.74

690.01

4990.83

0.00

5680.84

1,567,660.96

三、2024年度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不含税、万元

关 联 交
易类别

采 购 商
品 、接
受劳务

销 售 商
品 、提
供劳务

出租

承租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关联人

国 家 电 力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关

联方

中 电 投 蒙 东
能 源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及其关联方

内 蒙 古 霍 林
河 煤 业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及 其 关 联

方

小计

国 家 电 力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关

联方

中 电 投 蒙 东
能 源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及其关联方

内 蒙 古 霍 林
河 煤 业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及 其 关 联

方

小计

国 家 电 力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关

联方

中 电 投 蒙 东
能 源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及其关联方

内 蒙 古 霍 林
河 煤 业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及 其 关 联

方

合计

国 家 电 力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关

联方

中 电 投 蒙 东
能 源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及其关联方

小计

合计

关联交易内容

氧 化 铝 、氟 化
铝、阳极炭块、
设 备 及 备 品 备
件、办公用品、
低值易耗品、水
费 及 其 他 材 料
等；运行服务、
检修服务、IT服
务、网络服务、

总承包等

设 备 及 备 品 备
件 、低 值 易 耗
品、水费及其他
材料等；运行服
务、检修服务、
IT服务、网络服
务、通讯服务等

阳极炭块、石灰
石、油料及其他
材料等；委托加

工服务等。

煤炭、铝产品、
其 他 商 品 及 材
料 等 ；电 力 服
务、委托服务、

培训服务等

煤炭、水电、其
他 商 品 及 材 料
等；电力服务、
委托服务、培训
服务、招标代理

等

服务费

车辆

破碎站租赁

土地等

运输工具、车辆
等

房屋、土地、车
辆及办公楼等

2024 年 1- 12
月 实 际 发 生

额

785,348.36

28,287.64

5,539.00

819,175.00

574,740.48

167,748.83

85.07

742,574.38

136.26

0.99

93.49

230.74

690.01

4990.83

5680.84

1,567,660.96

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额度有较大差异的原因为：主
要是受市场环境影响，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及销售业务和预计额存

在差异，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总发生情况整体未超出2024年度的预计总范
围，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
主要是受市场环境影响，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及销售业务和预计额

存在差异，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2024 年 度 合
同 签 订 金 额
或预计额度

870,063.37

38,105.19

7,000.00

915,168.56

602,362.71

197,080.20

0.00

799,442.91

308.00

10.00

93.73

411.73

575.50

6,634.67

7,210.17

1,722,233.37

2024 年实际发
生额占同类业
务 比 例（未 经

审计）(%)

95.87%

3.45%

0.68%

77.40%

22.59%

0.01%

59.05%

0.43%

40.52%

12.15%

87.85%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额度差异

(%)

-9.74%

-25.76%

-20.87%

-10.49%

-4.59%

-14.88%

100.00%

-7.11%

-55.76%

-90.06%

-0.26%

-43.96%

19.9%

-24.78%

-100.00%

-8.96%

披 露 日 期 及
索引

2024 年 2 月
28日、2024年
11 月 29 日在
巨 潮 资 讯 网
分 别 披 露 的

《 关 于 公 司
2024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情 况 公
告》、《关于调
整 公 司 2024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额度的公告》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法人拟发生的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

投”）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1.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
法定代表人:刘明胜
注册资本:3,500,000.00万元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电源、电力、热力、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的开发、建设、经营、生产及管理（不在北

京地区开展）；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销售电能及配套设备、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
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铁路运输；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服务及代理；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铁路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亿元
序号

1

年份

2025年9月份

总资产

1.88

总负债

1.29

净资产

0.59

主营业务收入

0.29

营业利润

0.03

（二）与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等拟发生的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公司与控股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

东能源”）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等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
名称: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河大街交汇处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河大街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王伟光
注册资本:33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煤炭开采；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公共铁路运输；天然水收集与分

配；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水产养殖；自来水生产与供应；餐饮服务；住宿服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
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热力生产和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再生资源销售；煤炭洗选；常用有色
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水资源管理；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铁路运输辅助活动；装卸搬运；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
租赁；煤炭及制品销售；环保咨询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
许可的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工程管理服务；餐饮管理；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
布；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5%，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5%。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亿元
序号

1

年份

2025 年 10 月
份

总资产

857.68

总负债

408.38

净资产

449.31

主营业务收入

289.85

净利润

59.78

（三）与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法人拟发生的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公司与间接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煤集团”）控制的法人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
名称: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霍林郭勒市珠斯花大街中段
注册地:内蒙古霍林郭勒市珠斯花大街中段
法定代表人:于会涛
注册资本:350,000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投资形成的经营项目，国有股股权收益、项目开发、投资，受托进行

国有资产管理、兼并、转让、租赁及产权交易，铝，铜，硅，碳素及相关产品销售，机电设备租赁，工程管理服
务，农作物种植，机电产品（汽车除外）制造，修理；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仓储（危险品除外）

股东:通辽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亿元
序号

1

年份

2025 年 10 月
份

总资产

100.38

总负债

31.63

净资产

68.75

主营业务收入

18.18

净利润

11.01

（四）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该关联人最近一期主要经营情况分析，关联方具备履约能力。前述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以及合同签订情况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主要内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为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采购商品或接

受服务、出租、承租等交易。
定价原则和依据：以上关联交易属正常经营业务往来，定价以同类业务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友好

协商确定，遵循公平、公允、合理交易原则。
关联交易具体定价原则如下：1.采购商品
（1）生产铝产品原材料
氧化铝：主要参考氧化铝市场四网（阿拉丁、百川、安泰科、上海钢联）报价+运费等采购费用。
氟化铝：采购价格主要参考中铝集团氟化铝集采价格。
阳极碳块、生阳极碳块等其他材料：参考山东魏桥公布的出厂价格+运费或市场价格制定采购价格。
（2）采购工业用水定价原则
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内发改价规范字

〔2018〕736号）规定：水利工程由用户自建自用的，供方与终端用户通过协议明确由双方协商定价决定的规
定。工业用水定价以成本加成定价方式，经双方协商确定。

（3）采购总包配送工程物资定价原则
利用中电物资服务平台，采取委托集中采购方式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所需基建物资、生产物资，属化

零为整的采购管理模式，通过发挥集中招标采购的规模优势，起到降低采购成本的目的。为有效控制工程
造价和生产运营成本，以“集中招标、统一配送、有偿服务”为定价原则签订采购合同。由于交易方为采购
上述物资提供了集中招标、统一配送服务，公司及子公司在采购合同中，在中标价（含税）基础之上，按照中
标价（含税）的3%-7%比率向其支付招标、配送服务费，服务费与中标价（含税）之和即为供货合同金额。

（4）采购其他商品：按照市场价格确定。2.销售商品
（1）煤炭产品2025年长协价格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

【2022】303号）要求，在蒙东区域价格合理区间内协商确定。2025年市场价格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蒙东市场价格区间内，按照随行就市原则确定。
煤炭销售交易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结

算方式：原则上执行当月发煤次月结算,特殊情况季末结清。
（2）铝锭销售定价原则
铝锭销售定价原则(市场价原则)：上月 26日至本月 25日为一个定价期，基价为定价期内上海有色网(https://www.smm.cn/)铝锭现货市场公布的SMMA00铝每日均价的算术平均价格。
结算价格：铝锭AL99.70的结算价格=基价-销售费用+运输费用。
销售费用指从甲方厂内至乙方指定交货地点的人工、装卸、运输及短倒等费用，东北区域核定销售费

用为173元/吨，在月度保底销售量0.6万吨上浮20%（含20%）之内，按照核定销售费用173元/吨执行；超过
月度保底销售量0.6万吨20%之上的部分，若在东北区域销售，核定销售费用为173元/吨；如发往其他区域
销售，核定销售费用为374元/吨。运输费用指从甲方厂内至乙方指定交货地点的装车及运输费用。

高端铝、低铁铝及多品种的结算价格=铝锭AL99.70结算价格+升贴水价格。
（3）销售煤炭、铝产品类关联交易说明
预计2025年度内,煤炭、铝产品关联交易销售价格会随着煤炭、铝产品市场情况及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指导意见发生波动或调整，若价格波动或调整触及重大经营环境变化的,公司将依照规定及时履行公告义
务。

（4）销售水、电、除盐水等其他商品定价原则
成本加成确定价格,价格构成包括生产成本、劳务成本、税费及相应利润。3.提供、接受劳务
按照成本加成确定价格，价格构成包括劳务成本、税费及相应利润或通过公开招标按照市场价格确

定。4.承租、出租
按照成本加成确定价格，价格构成包括折旧及摊销、劳务成本、税费及相应利润。
（二）付款及结算方式
日常业务过程中涉及的收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遵循公司一般商业条款，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进行。
（三）关联交易合同签订情况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与关联人签署相关协议。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预计

期间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由日常经营产生，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结算依据，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定价主要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
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电投能源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与基础建设需要,调整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主要为电投能源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采购商品或接受服
务、出租、承租等交易。涉及关联交易属正常经营业务往来，具有明确的定价原则和依据，定价以同类业务
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遵循公平、公允、合理交易原则。

我们认为，以上关联交易事项确系公司生产经营事项，各项关联交易均有明确的定价原则，交易遵循
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
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002128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5083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概述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电投新能源生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辽新能源生态建设公

司”）、兴安电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安电投能源公司”）的资金需要，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电投能源公司”）拟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向上述单位提
供委托贷款。其中：

委托人电投能源公司拟通过财务公司向通辽新能源生态建设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逐笔分次提供累计
不超过5亿元（上限）委托贷款，该资金为自有资金。

委托人电投能源公司拟通过财务公司向兴安电投能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逐笔分次提供累计不超过1.5亿元（上限）委托贷款，该资金为自有资金。
贷款利率：通辽新能源生态建设公司、兴安电投能源公司借款利率参考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实际执行利率以委托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结果为准。
借款利息与计息方式：按日计息，按季付息，付息日为每季末的21日。
贷款期限：自借款协议生效起12个月或以上（具体日期以协议约定为准），如借款人经委托人同意之后

提前归还此项贷款时，则按实际用款天数和用款金额计收利息。2.履行的审议程序2025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经审计委员会审议，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同意并发表了
审核意见。

一、委托贷款关联交易概述1.此次提供委托贷款的资金为自有资金。目的在于利用自有资金解决通辽新能源生态建设公司、兴
安电投能源公司的资金需求，提高电投能源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本次委托贷款按需分
次向其在额度内提供。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2.提供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委托人电投能源公司拟通过财务公司向通辽新能源生态建设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逐笔分次提供累计
不超过5亿元（上限）委托贷款，该资金为自有资金。

委托人电投能源公司拟通过财务公司向兴安电投能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逐笔分次提供累计不超过1.5亿元（上限）委托贷款，该资金为自有资金。
贷款利率：通辽新能源生态建设公司、兴安电投能源公司借款利率参考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实际执行利率以委托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结果为准。
借款利息与计息方式：按日计息，按季付息，付息日为每季末的21日。
贷款期限：自借款协议生效起12个月或以上（具体日期以协议约定为准），如借款人经委托人同意之后

提前归还此项贷款时，则按实际用款天数和用款金额计收利息。
贷款偿还：到期归还，通过财务公司划付。
委托贷款费用：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财务公司作为受托人向委托人收取的手续费不高于委托贷款的

万分之三。
委托贷款协议签署日期：委托贷款协议截至本公告日尚未签订，签署地点：北京，其中委托人1家即电

投能源公司，被资助对象2家即通辽新能源生态建设公司、兴安电投能源公司。
担保措施：通辽新能源生态建设公司少数股东通辽市新通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因自身资金情况考

虑，未能就本次委托贷款事项以同等条件或者出资比例向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公司章程》中约定：公司
分红按实缴资本金比例分配。各方按实缴比例享受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分红权等。目前经公
司判断，公司持有通辽新能源生态建设公司 70%的股权，通辽市新通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30%股
份，公司对通辽新能源生态建设公司生产经营拥有控制权，能有效防范和控制偿债风险及保障公司利益。3.董事会审议财务资助议案的表决情况：2025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董事王伟光、田钧、李岗、于海涛、胡春艳回避表决。6名非关联董事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该议案。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情况①名称: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②成立日期：1992年9月2日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922079532④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8号楼金贸大厦3单元19-21层⑤法定代表人:尹国平⑥注册资本:750,000万元⑦主营业务:公司具备《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除从事套期保值类衍生产品交易以外的全

部经营资质，并获批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业务资格、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资格、即期结售
汇业务资格，是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会员、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会员。⑧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8,530,690.25万元，负债 6,885,418.39万
元，所有者权益1,645,271.86万元，营业收入146,150.33万元，利润总额131,723.35万元，净利润109,849.25
万元（经审计）。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总资产 10,532,452.80万元，负债 8,868,537.75万元，所有者权益 1,663,915.05万元，营业收入104,085.59万元，利润总额93,666.51万元，净利润76,184.99万元（未经审计）。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⑩主要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财务公司40.86%股份。

（二）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或简称“国家电投”）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财
务公司为国家电投控制的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1.内蒙古电投新能源生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① 名称：内蒙古电投新能源生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② 成立日期：2024年6月7日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5500MA0RTURF6N④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河大街北侧凤凰城7#厂房⑤ 法定代表人：初玉华⑥ 注册资本：135730万元⑦ 主营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
工程施工等。⑧ 通辽新能源生态建设公司项目建设情况：通辽市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首批新能源建设
规模 110 万千瓦，其中风电 40 万千瓦、光伏 70 万千瓦，防沙治沙面积 16.4 万亩，配套建设电化学储能
165MW/330MWh，布局在扎鲁特旗和科左中旗。预计项目 2025年 12月末并网，两个项目总体计划投资
42.87亿元，其中，扎鲁特旗项目收益率8.17%，科左中旗项目收益率8.01%，满足集团公司收益率要求。项
目投产后将生产绿色电力26亿千瓦时/年，可节约标煤72万吨/年，减少碳排放200万吨/年。

⑨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2,112.41万元，负债11,412.41万元，所
有者权益700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0万元，净利润0万元（数据经审计）；截止2025年10月31日，
总资产为 283,710.06万元，负债 206,519.06万元，所有者权益 77,191万元，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 0万
元，净利润 0万元（数据未经审计）。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等）0元，信用等级
AA。

⑩ 内蒙古电投新能源生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 主要股东：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70%股份，通辽市新通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30%股份。
􀃊􀁉􀁔 公司在 2024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10,000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

形。
􀃊􀁉􀁕 产权关系图

2.兴安电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① 名称：兴安电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② 成立日期：2023年03月09日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224MAC9N4GR6X
④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工业园区
⑤ 法定代表人：孙文
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⑦ 主营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

设工程施工；热力生产和供应；供暖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储能技术服
务。

⑧ 兴安电投能源公司项目运营情况：该公司为国家电投兴安盟突泉县44.5万千瓦风电项目，项目于
2025年5月全容量并网，11月10日完成转商运前全部涉网试验。11月18日，风电场转正式运行，可全容量
发电。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为8.23%，满足公司收益率要求。

⑨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21,114.08万元，负债为82,314.08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 38,800.00万元，无营业收入及利润（数据经审计）；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总资产为 136,
357.02 万元，负债为 92,021.76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44,335.26 万元，营业收入为 5,793.01 万元,利润为 5,
535.26万元（数据未经审计）。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等）0元，资信情况或
最新信用等级AA-。

⑩ 兴安电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 主要股东：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
􀃊􀁉􀁔 公司在2024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0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 产权关系图：

四、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下转B46版）


